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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
关规定，现发布2019年漯河市环境质量状况
公报。

综 述

2019 年漯河市委、市政府持续将环境保
护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失职追责”为保障，聚焦聚力、精准突
破，坚定不移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了明显成效。

环境空气质量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评价。评价因子：细颗粒物（PM2.5）、可

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
氧化碳、臭氧。评价规范：《环境空气质量评
价技术规范》（HJ663-2013）。

一、主要污染物浓度
2019 年，我市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为5.35，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影响环境空
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PM2.5）。

全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SO2）年均值
为 10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年均值
为29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
均值为94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年
均值为59微克/立方米，臭氧8小时为110微
克/立方米，一氧化碳年均值为 0.71 微克/立
方米。

二、优良天数
2019 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184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50.4%。全年综
合指数5.35，同比下降7.9%。

三、大气降水
2019 年全市降水 pH 年均值为 6.33，与

2018年相比基本持平。年内未发生酸雨。

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
按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地表水环

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办
〔2011〕22号）进行评价，评价因子为21项。

2019 年，全市地表水水质级别由良好变
为优，7个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全年Ⅰ-Ⅲ类
水质断面 7 个，占 100%，同比提高 57.1%。水
质评价结果为：澧河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级别为
优；沙河、颍河、清潩河、汾河、三里河、唐江
河、黑河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水质级别为良好。

与2018年相比，全市河流水质级别由良
好变为优。

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2019年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澧河取水

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Ⅱ类标准，达标率继续保持为100%，水
质级别为优。地下饮用水源地二水厂、三水
厂各项指标的年均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Ⅲ类。全部达到饮
用水标准要求。

三、地下水环境质量
2019年，漯河市城市地下水质量为良好，

综合定性评价分值为2.13。
与上年相比，漯河市城市饮用水源地水

质级别保持良好。

声环境质量

2019 年，漯河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级别为
较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质量级别为好，城市
功能区噪声测点达标率为95.1%。

一、区域环境噪声
2019 年，市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52.8dB（A），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与 2018 年同期相比下降
2.1dB（A）。

二、道路交通噪声
2019 年，漯河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平均

等效声级为59.7分贝，声环境质量级别为好，
路段达标率为96.5%。与上年相比，噪声等效
声级下降 2.9 分贝，声质量级别不变，路段达
标率下降0.6个百分点。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2019 年，全市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
3.3752 万吨、0.3131 万吨、1.5958 万吨、1.6400
万吨，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 排 放 量 分 别 比 2018 年 削 减 6.67% 、
3.27% 、8.35%、6.24%，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总
量削减任务。

2019年5月22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有关规定，现将《漯河市2019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信息公报》发布如下：

一、综述
2019年，我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工作得到较好落实。全年共产生工业固体废物140.16万吨，主要包括锅炉灰
渣、脱硫石膏、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医疗废物及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等，
其中锅炉灰渣能够全部综合利用于制作免烧砖等新型建筑材料，华电漯河发电
有限公司、银鸽集团、金大地等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综合处置利用，医疗卫
生机构及双汇集团等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率和安全转移率均达到100%。
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加强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和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的监督管
理，确保正常稳定运行；二是加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和医疗废物的监督管
理，督促企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转
移、处置固体废物；三是督促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固
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

我市虽然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继续保持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和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的正常运行；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产生、暂存、转移等环节的监督管
理，完善固体废物暂存点的“三防”措施；帮助企业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等手
段，进一步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

二、固体废物状况
（一）工业固体废物
1.2019 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40.16 万吨，综合利用处置量为

140.16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为100%，排放量为零。见表1。

表1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利用情况
工业固体废物 单 位 数 量
产生量 万吨 140.16
综合利用量 万吨 140.04
处置量 万吨 0.1186
贮存量 万吨 ——
排放量 万吨 ——

2.工业固体废物主要种类：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相关信息见表2。

表2 主要工业固体废物种类
指 标 产量第一的固废 产量第二的固废 产量第三的固废
名 称 粉煤灰 脱硫石膏 炉渣
产生量（万吨） 63.08 17.25 20.46
占总量比例（%） 45 12.3 14.6
综合利用量（万吨） 63.08 17.25 20.46
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主要有：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河南金大地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基地。相关信息见表3。

表3 主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 （单位：吨）
华电漯河发电 河南金大地化工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

企业名称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地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691579 121546.94 50951

其中危险废物产生量 0 239.491 19.501

其中粉煤灰产生量 482259 55889.74 16350

其中炉渣产生量 47649 65657.2 10950

脱硫石膏产生量 161671 0 902.5

其中尾矿产生量

其他废物产生量

（二）工业危险废物
我市是以食品加工为主的轻工业城市，危险废物主要是废矿物油、含油墨

废物和精馏残渣。我市涉及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收集单位和处置单位共

499家（其中：危险废物产生单位494家、处置单位2家、收集单位3家）。2019

年，共转移危险废物1186.56吨（不含医疗废物），全年安全转移处置医疗废物

1570吨。

对照《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我市正常生产

的494家涉废企业，均能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进行管理，

建立污染防治责任制度，设置危险废物标示，制订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急预

案，执行网上申报制度、应急预案演练制度等，494家涉废企业均无环境污染事

故发生。通过日常检查评估，我市494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3家收集单位和2

家处置单位规范化管理均能达标。相关信息见表4—6。

表4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工业危险废物 单位 数量

产生量 吨 1186.56

处置量 吨 1186.56

综合利用量 吨 0

贮存量 吨 0

排放量 吨 0

表5 主要工业危险废物种类
指 标 接收处置量第一 产生量第一 第二 第三

名 称 废矿物油 废漆渣 精馏残渣 水混合物或乳化液

产生量（吨） 257.13 204.082 148.004 50.08

占总量比例（%） 21.67 17.2 12.47 4.2

处置量（吨） 257.13 204.082 148.004 50.08

表6 主要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前5位）

企业名称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39.491

漯河市新旺化工有限公司 202.04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7.162

江山天安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82

漯河建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52

合 计 662.693

（三）医疗废物

2019年全市医疗废物产生量为1570吨，处置量为1570吨，处置率为100%，

全部按要求集中处置。见表7。

表7 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产生量（吨） 处置量（吨） 处置率（%） 主要处置方式

1570 1570 100 高温蒸煮

漯河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位于召陵区牛赵村南，设计处理规模为5吨/日，

处置工艺采用高温蒸煮，并由漯河市环境保护局颁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截至目前，该处置中心正常运行。

（四）城市生活垃圾

2019 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48.1 万吨，处置量为 48.1 万吨，处置率为

100%。见表8。

表8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情况

产生量（万吨） 处置量（万吨） 处置率（%） 主要处置方式

48.1 48.1 100 填埋

（五）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根据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的规范要求，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及处置单位分别制定了应急预案，确保在非正常情况下的环境安全。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对产废单位、经营单位、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提出了具体

的环保要求：一是产废单位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收集，要有专门的暂存地点，处

置单位要有专门的收集运输车辆，防止医疗废物在运输等过程中产生泄漏等；

二是在收集、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责任人签名制度；三是要保证

处置单位处置设施正常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信息发布城市：漯河市

信息发布机构：漯河市生态环境局

信息发布日期：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信息发布周期：年度公报

2019 年，我市各级环保部门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
核心，不断加大执法力度，重拳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一年来，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案件共立案378件，共
下 达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346 件 ，涉 案 金 额
1669.09225万元，结案279件。各县区分局立
案数由多到少依次为舞阳县102起、临颍县70
起、召陵区65起、源汇区48起、郾城区41起、
开发区26起；下达处罚决定数由多到少依次
为舞阳102起、召陵区62起、临颍县56起、郾
城区41起、源汇区38起、开发区26起。按照
行政处罚案件公示制度要求，2019 年行政处
罚案件在网站公开公示。为进一步推进环境
保护工作，有效惩治和遏制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扩大环境执法警示效应，现将5起典型环
境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予以通报。

一、舞阳清源环保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不
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设施案

2019年1月3日至5日，市环境监察支队
对舞阳县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
查发现，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管理混乱，存在
污染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行为。经调查，
该单位为该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营主体，全权
负责该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管理。上述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
十九条“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

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
污染物”的规定，已构成环境违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八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经研究，市生态环
境局对该单位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理：1.责令立
即改正；2.给予罚款八十万元的行政处罚。罚
款于2019年9月16日到位。

二、临颍县盛宏热力有限公司环境污染
违法案

2019 年 3 月 20 日，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
局执法人员和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临颍
县盛宏热力有限公司生产状况及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中
控室烟尘自动在线监测参数（斜率）在 3 月 8
日、3月9日、3月10日、3月18日有更改的迹
象，数值分别被改为 0.7、0.2、0.5、0.8，造成烟
尘排放数值只有正常排放值的 70%、20%、
50%、80%。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通
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
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
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
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
定，已构成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2019 年 4 月 12

日，市生态环境局临颍分局对临颍县盛宏热
力有限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
罚叁拾万元。同时，对该公司自动监控数据
造假（篡改自动监控数据）违法行为，市生态
环境局临颍分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临颍县公安局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
第三项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张某某处实施
行政拘留十二日。

三、召陵区翟庄街道龙塘村非法处置医
疗废物案

2019年1月7日15时，市生态环境局和召
陵分局联合执法，对召陵区翟庄街道龙塘村
一非法处置医疗废物作坊进行检查。该作坊
有车间一个，宿舍2间，原料破碎设备1套，原
料清洗设施1 套，磅秤1 台等，现场检查时正
在生产，车间内堆放有大量医疗废物(一次性
医用输液瓶、袋，输液针头，输液控制器，注射
器等)和破碎后的塑料碎片（医疗废物破碎混
合产生），经实际称重涉案物品共计43540公
斤。根据漯河市固体废物和辐射监督监测管
理中心《关于召陵区翟庄街道龙塘村一企业
违规处置医疗废物属于危险废物的意见》，该
物质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特性为感染性。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6】29号）第一条的规定，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2019年2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

召陵分局以涉嫌环境污染犯罪为由将案件
归档整理后，移交至漯河市公安局天桥分
局，该局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立案受理。目
前，已刑事起诉 11 人，案件正按法律程序进
行。

四、舞阳县太尉镇欣鑫养殖场私设暗管
排放水污染物案

2019 年 4 月 23 日，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
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舞阳县太尉镇欣
鑫养殖场养殖废水未经处理，通过私设的管
道排入养殖场西边幸福渠内，后经检测其废
水超标。调查时，当事人认为养殖废水没有
多大的危害，周边也没有居民，不会对环境
产生污染。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执法人员
耐心给当事人做工作，告诉他污水在没有达
到排放标准前是不能向外排放的，排放污水
虽说对当地不产生污染，但排入渠内会对下
游产生污染。通过讲解，当事人认识到了该
行为的危害性，当场拆除私设管道，并愿意
承担造成的损失。2019年5月7日，市生态环
境局舞阳分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舞阳县
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5 月 22 日对该养殖场直
接负责人杨某某实施行政拘留十日。6月13
日，市生态环境局舞阳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规
定，对该养殖场下发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以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于
2019年6月26日到位。

五、源汇区漯河万安康复医院废水直排
案

2019 年 4 月 30 日，市生态环境局源汇分
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件，对漯河万安康复医
院进行现场检查。检查中发现，该医院下水
道有一根排水管直接向城市管网排水，未如
实反映情况。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
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
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
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一条“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
员等方式拒绝、阻挠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的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
假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
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的规定，市生态环境局源汇分局
责令漯河万安康复医院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1、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2、罚款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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